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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7岁大货车司机田先生在沈海
高速上发生车祸，双腿严重受伤。
被120送至医院时，田先生已经出
现 失 血 性 休 克 ，血 压 低 至 60/
40mmHg，生命悬于一线。我院迅
速启动创伤中心抢救机制，紧急组
织急诊、创伤骨科、足踝外科、胸外
科、重症医学科（ICU）、麻醉科、输
血科等相关科室专家到场会诊，同
时迅速开辟“绿色通道”，为患者建
立静脉通道并完善相关检查。

在影像科医护人员高效率配合
下，患者入院30分钟内，顺利完成X
线、CTA等检查。检查显示，患者
左下肢碾压伤、左下肢血管损伤、左
股骨开放性骨折、左胫腓骨开放性
骨折、左足多发开放性骨折、右股骨
骨折，双下肢足背动脉搏动消失、左

下肢末梢血运丧失，全身多处皮肤
挫裂伤。

经过多学科会诊（MDT），决定
为患者采用损伤控制的分步治疗措
施，首先为其进行骨折外固定架固
定、撕脱皮肤原位回植、创面负压引
流覆盖（VSD）等。术后，患者转入
重症监护病房（ICU），ICU医护团队
严密监护患者病情变化，及时调整
治疗方法和用药，周密护理。几天
后，患者成功脱离呼吸机，贫血得到
纠正，血流动力学稳定，生命体征保
持平稳，未出现下肢血栓、压力性皮
肤损伤等并发症，转至骨科进一步
手术治疗与康复。

南通市第三人民医院骨科副主
任、关节外科主任王晓东立即组织
创伤骨科、足踝外科、关节外科医疗

团队就田先生下一步治疗进行了讨
论。会上，大家一致认为：患者左侧
肢体为多发骨折，足部皮肤碾挫伤
严重，极有可能发生迟发性坏死，综
合考虑决定先期行右侧股骨干粉碎
性骨折微创闭合复位髓内钉固定
术，再行左侧股骨干和胫腓骨骨折
处理、左足骨折及创面处理。

王晓东主任表示，对于股骨骨
折的手术治疗，生物学固定及微创
已是共识，即通过骨折的闭合复位
髓内钉等方法充分保护骨断端血
供，从而有利于骨折处愈合。与传
统开放性手术20cm大切口相比，
骨折微创闭合复位髓内钉固定手
术切口仅2~3cm，创伤小、损伤小、
出血少，利于术后功能恢复；此外，
采用该治疗方案也避免了对右大

腿血管链的损伤，为后期创面修复
留有供区。

正如预料的那样，在骨折内固
定术后两周，患者左足第4、5趾、左
足底肌肉、左足背肌腱及左足背皮
肤出现大面积迟发性坏死，结合术
前X线片提示左足中足跗骨粉碎骨
折，且部分骨质缺损，是左足截肢，
部分截趾还是保足，成了摆在治疗
团队面前最困难的选择。

王晓东主任再次组织科室讨
论，大家认为，患者左足血管神经皮
肤缺损坏死，保肢非常困难，但田先
生不到40岁，还是一名大货车驾驶
员，截肢对其以后人生造成巨大影
响是不言而喻的。抱着对病人极大
的责任心，和病人家属充分沟通后，
治疗小组一致决定尽最大努力保住

患肢，同时尽可能恢复其行走功能，
提高患者生活质量。

为此，治疗小组制订了游离皮瓣
移植覆盖创面的策略，旨在通过“移
花接木”，最大程度促进创面愈合，为
后期功能恢复奠定坚实基础。

在王晓东主任指导下，侯建伟
主治医师主刀，与王岩松副主任医
师、王勤主治医师等成功为田先生
进行了“游离右侧股前外侧皮瓣覆
盖左足创面术”。术后经过精心治
疗护理，患者恢复良好。

侯建伟 晨光

“80后”司机车祸重伤，三院多科协作，成功保住患肢

晚报讯 进厂工作了一年，一
直没签劳动合同，员工提出辞职并
要求厂方赔偿工作期间双倍工资差
额。如何证明双方存在劳动关系？
昨天，如东县人社局相关负责人介
绍说，公司的工作证、银行卡工资流
水乃至与企业主管的聊天记录，均
可成为证据。

去年4月5日，徐某通过招工
进入如东县一服装厂做裁剪工，厂
里未与他签订劳动合同。工作期
间，他多次提出签合同的要求，均
被拒绝。这种企业不可久留，于是
他于今年4月20日提出辞职，要
求厂方赔偿不签订劳动合同期间的
双倍工资差额。谁知厂长却以“与厂
里没有签订劳动合同，就不存在劳
动关系，也就不存在赔偿问题”为

由拒绝。
多次讨要无果，徐某便收集了

入厂通行证、工作证、银行转账
明细，还将与车间主任冯某的微
信聊天记录截图保存，并进行公
证，以此证实自己与单位存在事
实劳动关系。节前，徐某带着材
料来到如东县劳动人事争议仲裁院
寻求帮助。

仲裁员徐海燕介绍说，发生劳
动争议，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主
张，有责任提供证据。劳动争议处
理中涉及证据形式、证据提交、证
据认定等事项，可以参照民事诉讼
证据规则的有关规定执行。而根据
最高人民法院相关规定，在正常业
务活动中形成的电子数据，可以确
认其真实性，但有足以反驳的相反

证据的除外。
针对徐某带来的材料，徐海燕

分析道：“两证说明你是单位的员
工，银行的工资转账明细说明你在
厂里工作过，才存在按劳取酬；微信
聊天记录涉及日常管理、工资发放、
福利等内容，说明冯某是你的领导，
你们是上下级、更是同事。你可以
把聊天记录拿给厂长看，他不否认
也不能提供证据反驳的话，我们是
认可其真实性的，它也能证明你与
厂方存在劳动关系的事实。”

听完分析，徐某心中有底了，对
维权充满信心，表示将回去先向厂
长宣传法律、法规，再提诉求；如果
厂长仍然不醒悟，再向县劳动保障
综合执法大队举报。

通讯员钱德明 记者何家玉

晚报讯 6日上午，多位如
东 居 民 向 本 报 新 闻 热 线
85110110 反映，在如东县掘港
镇一家超市附近，一位环卫工人
被两名男子动粗殴打。昨天，此
事有了最新进展：肇事人员正被
如东警方侦查，与此同时，如东城
管提醒网民朋友切勿传谣。

记者从涉事单位如东天恒环
境服务有限公司了解到：遭人殴
打的环卫工人宋小均，今年50多
岁，系如东县掘港镇本地居民。
昨天上午，如东县城市管理局就
当地环卫工被打一事，向社会发
出情况通报：“5月6日上午，如东

县城爱民路华联超市东侧有一辆汽
车在垃圾桶周边倾倒装修垃圾，在
此期间，该路段环卫工人宋小均上
前对乱倒装修垃圾的人员进行劝
阻。随后环卫工人宋小均回到自己
的路段继续进行保洁，在保洁过程
中，一辆面包车突然停在其身边，同
时下来两名男子，对环卫工人宋小
均进行谩骂、殴打。目前，该案件正
在公安部门全力侦办中。环卫工人
经医院治疗，现居家休养。请广大网
民朋友不信谣、不传谣，我局将依法
维护环卫工人合法权益，并将处理结
果于第一时间向社会公布！”

记者周朝晖

晚报讯 冒充商家承诺退款
且“多退了钱”，然后指导市民加
入“云会议”申请使用“备用金”再
退还多余金额？6日，江苏银行
南通通州支行成功堵截一起该类
型电信诈骗，并提醒市民如遇到

“客服”电话以各种理由要给你
“退款”，实则是诈骗，一定要多留
个心眼。

当天下午，市民蔡女士到江
苏银行南通通州支行欲激活信用
卡进行转账。该行大堂经理告知
蔡女士，信用卡无法转账，并细心
询问“此笔转账业务是作何用途”

“对方是否认识”等？
经了解，蔡女士在抖音平台

上购买了洗发水后，接到一通电
话询问其这批洗发水是否有问
题，现在商家可以就此办理退款
事宜。同时，对方让蔡女士通过

“云会议”的会议号加入线上会
议，指导蔡女士用支付宝的备用
金放款500元，用云闪付的云闪
贷审批 28000 元额度。随后，

“商家”表示在退款操作时“多打
了钱”，并发送了伪造的支付宝退
款账单，要求蔡女士将“超出原退
款金额”转账到指定账户。

“这种情况肯定是诈骗！”江

苏银行南通通州支行大堂经理问清
缘由后，根据经验立即判断出这是
一起电信诈骗。该工作人员解释
说，这种情况下到账的钱都是市民
自己在金融平台借款到账的钱，并非
商家退款。其立即阻止了蔡女士云闪
付上的28000元的云闪贷提款和转
账。同时，该行已将“商家”提供的账
号、户名等信息上报当地公安系统。

据了解，自通州区防范电信网
络诈骗工作开展以来，区金融局迅
速召开全区金融系统打击治理电信
网络诈骗违法犯罪宣讲会，安排部
署防范电信网络诈骗工作。该区金
融系统积极响应，充分发挥网点优
势，利用客户等待的时间开展“防范
电信诈骗，保护个人隐私”的宣讲活
动，通过发放宣传折页、现场宣传讲
解等形式，向客户宣传防范电信诈
骗，加强公众的防范意识和识别能
力，筑牢反诈最后一道防线。

记者张水兰 通讯员李小祥

晚报讯 两男子在网络上有
偿帮人删帖，没想到却打错如意
算盘，触犯了刑法。记者昨天了解
到，海安法院审结了这起非法经营
案。被告人王某被判处有期徒刑
2年，并处罚金6.5万元；被告人张
某被判处有期徒刑1年6个月，缓
刑2年6个月，并处罚金3万元。

2019年3月至2020年7月，
王某在互联网上发布有偿删除负
面帖子的广告招揽顾客，与“顾
客”商定给予相应的费用后即帮

助删除帖子。经统计，王某先后
22次收取全国多地“客户”的删
帖费用，合计15万余元，违法所
得至少6.5万元。

2020年7月至11月间，张某
为牟取利益，以同样的方式在互
联网上发布有偿删帖的广告招揽
客户，并与王某等人商定收取客
户费用，再由张某通过微信寻找
他人帮助删除帖子。经统计，张
某采取上述手段，直接或间接收
取删帖费用合计10万余元，违法

所得至少3万元。
2020年7月底，群众报案致案

发。王某、张某到案后均如实交代
了上述犯罪事实。

海安法院审理后认为，王某、张
某违反国家规定，以营利为目的，通
过信息网络有偿提供删除信息服
务，扰乱市场秩序，情节严重，其行
为均已构成非法经营罪。综合各项
情节，法院遂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
刑法》的相关规定，作出上述判决。

通讯员沈星杏 记者王玮丽

晚报讯 公交车上与司机发
生口角，乘客钱某竟打开驾驶位
安全门，一把揪起司机的衣领。
4月29日下午，海门法院对这起
妨害安全驾驶案进行了当庭宣
判，以妨害安全驾驶罪判处钱某
拘役 3 个月，并处罚金 3000

元。该案系南通首例妨害安全
驾驶罪。

4月23日下午3时许，钱某
从四甲镇乘坐112路公交车。上
车后，钱某认为公交车司机陈某
态度不好，双方发生口角。在陈
某驾驶车辆过程中，钱某来到公
交车前部打开驾驶位安全门，用
左手揪住司机的衣领进行拉拽。
当时，公交车已启动行驶，车内载
有6至8名乘客。

海门法院经审理认为，被告
人钱某对行驶中的公共交通工具
的驾驶人员使用暴力，妨碍正常

驾驶，干扰了公共交通工具正常行
驶，危及公共安全，违反《中华人民
共和国刑法》的相关规定。为维
护公共交通安全秩序，保护人民群
众生命财产安全，该院遂作出如上
判决。

通讯员海法宣 记者王玮丽

【法条链接】

妨害安全驾驶罪，是最高人民
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执行《中
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确定罪名的补
充规定（七）规定的罪名。自2021年
3月1日起施行。

没有签合同，就不存在劳动关系？

微信聊天记录也能证明劳动关系

在互联网上发布广告帮人删帖牟利
两男子因非法经营获刑

南通首例妨害安全驾驶罪案宣判
公交车行驶中拉拽司机，男子被拘役3个月

环卫工被打，警方正在侦查
被打者已居家休养，城管提醒切勿传谣

有人冒充商家承诺退款

江苏银行成功堵截电信诈骗


